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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九八年十㆓月㆔日會議

討論項目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與內㆞就移交逃犯的安排與內㆞就移交逃犯的安排與內㆞就移交逃犯的安排與內㆞就移交逃犯的安排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為確保罪犯不能藉 從其他司法管轄區逃來香港或從香港逃往另㆒司法管轄區

而逍遙法外，我們已展開㆒項計劃，與其他國家簽署㆒系列有關移交逃犯的雙邊協定。

目前我們已經與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美利堅合眾國、印度

尼西亞、印度、聯合王國、新加坡和新西蘭等國家簽訂了 11項移交逃犯協定。雖然我

們和內㆞透過雙方的聯絡渠道已建立了㆒個既實際又有效的合作模式以打擊跨境罪

案，但兩㆞並未就移交逃犯訂立正式的安排。為制定移交逃犯的法律規範的《逃犯條

例》（第 503章），亦不適用於內㆞。

2. 本港與內㆞之間雖無正式的移交逃犯安排，但卻有㆒項行政安排。根據安排，

內㆞會把僅在香港犯罪的香港居民移交香港特區調查或審訊；如果他們在內㆞亦有犯

案，便須待內㆞的法律程序完結和他們服刑期滿後才被移交香港。自㆒九九零年以來，

內㆞以這種方式移交香港的逃犯共有 128名（附件附件附件附件詳載按所控罪行性質劃分的案件數

字。）

3. 另㆒方面，香港由於現時未有㆒項有法理依據的正式安排，故從未把任何逃犯

移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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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訂立安排與內㆞訂立安排與內㆞訂立安排與內㆞訂立安排

4. 現行的情況並不理想。我們不希望香港特區淪為逃犯逍遙法外的避難所。最近

的李育輝案件，更顯示有需要與內㆞訂立移交逃犯安排以處理兩㆞對案件同時具有司

法管轄權時的情況。我們完全認同盡早與內㆞訂立正式安排的好處。

5. 近年香港與內㆞㆒直就移交逃犯的問題進行磋商。在回歸以前，我們已於㆒九

九六年㆕月與廣東省當局展開初步商討，並透過雙方的聯絡渠道向他們提供有關本港

在處理其他司法管轄區提出移交逃犯要求時的法律和程序方面的資料。我們亦向他們

解釋在國際移交逃犯協定㆗常見的保障個㆟權利條文。我們當時認為，首先與廣東省

當局展開磋商是較合理的，因為兩㆞在刑事事宜㆖㆒向合作無間。我們認為須草擬和

制定本㆞法例，才可實施任何根據協議的安排去拘捕、扣押逃犯及把他們移交內㆞。

6. 然而，由於當時有其他要務急待處理，磋商工作沒有太大進展。

7. 回歸以後，我們繼續致力與內㆞訂立移交逃犯安排，並積極研究如何與內㆞有

關當局商議跟進此事。鑑於內㆞與香港特區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存在極大差異，我們必

須審慎行事。這項工作亦殊不簡單。舉例來說，要解決兩㆞的死刑政策的分歧便相當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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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認為，與內㆞制定移交逃犯安排時，應以㆘列數點原則為依歸：

(1) 我們採用的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該規定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區通過協商和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

和相互提供協助。

(2) 任何移交安排必須以香港特區的法例作為依據。

(3) 任何移交安排必須獲得香港特區和內㆞接受。

(4) 任何移交安排都要顧及㆒國兩制的原則和兩㆞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差

異。移交安排既要防止罪犯逍遙法外，又要保障個㆟權利，須在兩者之

間取得平衡。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署的移交逃犯協定內所載的慣常

保障，包括雙重犯罪、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㆔個國家的保障、死刑

以及㆒般豁免涉及政治罪行和政治迫害的保障，會是有用的參考資料。

(5) 任何移交安排必須符合《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定。該規定賦予香港特

區法院審判權，審理所有在香港特區內干犯的罪行。但我們也要承認，

在某些情況㆘會出現兩個㆞區都同時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們的移

交安排亦應訂㆒些原則去處理這種情況㆘的移交，以及如何決定移管跨

境罪案。



4

9. 我們的目標不僅是制定㆒套適用於廣東省的安排，而是㆒套對內㆞各省都適用

的制度。我們明白任何移交安排都會涉及內㆞的公安部、檢察院和法院。我們與內㆞

的有關當局已展開了探討性的討論，以加深對內㆞制度和安排的了解，從而制定建議

以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10. 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

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

保安局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㆓十㆔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內㆞移交香港的逃犯內㆞移交香港的逃犯內㆞移交香港的逃犯內㆞移交香港的逃犯

按罪行性質劃分的數字按罪行性質劃分的數字按罪行性質劃分的數字按罪行性質劃分的數字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至

5.11.98

謀殺、誤殺、兇殺 1 2 3 3 4 2 1

傷㆟、襲擊 1 1 1 1 2

強姦 1 1 1 3

綁架、非法拘禁 2 1 2 2

搶劫 1 6 5 3 2 3 1

勒索 2 1 1 1

縱火 1 1

入屋爆竊、盜竊、處理贓物 2 2 3 4 5 4 5

欺騙、偽造文件、偽造 1 1 3 1 3

毒品罪行 1 6 2 3 3 4 1

藏有槍械及彈藥 1 1

其他 2 2 2 1 1 1

總數 2 4 15 18 15 18 24 15 17


